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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设协〔2025〕6号 

 

 

2025年设备监理单位行业自律 

检查工作情况通报 

 

各会员单位： 

为规范设备监理行业自律管理，促进设备监理行业健康发展，

依据《设备监理单位行业自律管理规范》（公告〔2020〕第 16号），

中国设备监理协会组织开展了 2025 年设备监理单位行业自律检查

工作，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： 

一、总体情况 

中国设备监理协会于 2025年 5月 12日，印发《关于开展设备

监理单位行业自律检查工作的通知》（中设协通字〔2025〕29号），

部署开展设备监理单位行业自律检查工作，经中国设备监理协会登

记公示的设备监理规范条件单位全部纳入检查范围。 

（一）组织保障。中国设备监理协会秘书处向 314家设备监理

规范条件单位发送了自律检查通知，通过协会网站、公众号、电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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邮件、短信多方位发布和宣传了自律检查的工作要求。同时，优化

了自律检查信息报送系统和填报说明，为近百家设备监理单位提供

了自律检查工作的咨询答疑及整改建议。 

（二）企业自查。多数设备监理单位积极参与配合行业自律检

查工作，按照通知要求对规范条件符合性以及单位基本信息、技术

人员信息、设备监理业绩等公开信息进行核实，认真填报了人员、

经营情况等信息，及时提交了《自查报告》，完成企业自查自纠工

作。 

（三）行业检查。中国设备监理协会诚信自律工作委员会按计

划开展了设备监理单位行业检查。2025年 11月 4日，中国设备监

理协会诚信自律工作委员会召开主任工作会议，总结了 2025 年设

备监理单位行业自律检查工作，同意对 2025 年自律检查情况进行

通报。 

二、发现的问题 

截至 2025 年 7 月 31 日，中国设备监理协会行业自律检查发

现的主要问题如下： 

（一）部分设备监理单位未按要求开展自查。按照《关于开展

设备监理单位行业自律检查工作的通知》（中设协通字〔2025〕29

号）要求，在 2025 年 4 月 30 日前登记公示的 314 家设备监理单

位，应开展企业自查并提交《自查报告》。截至 2025年 7月底，协

会秘书处共收到 297家单位提交的《自查报告》，有 17家单位未按

要求开展企业自查，并提交《自查报告》。其中，14家单位 2025年



 

— 3 — 

 

未提交《自查报告》，3家单位连续两年未提交《自查报告》。 

（二）部分设备监理单位已暂停登记。23 家单位不符合设备

监理规范条件单位要求，已暂停登记。其中，1家单位暂停期已满

一年。 

（三）部分设备监理单位人员条件不符合要求。8家设备监理

单位登记公示的设备监理专业技术人员数量不符合人员条件要求，

包括设备监理师人数不符合要求以及设备监理师、高级设备监理师、

专业设备监理师人员总数不符合要求。部分设备监理单位存在设备

监理专业技术人员登记过期等情况。 

（四）部分设备监理单位填报的数据信息不准确。部分单位未

填报设备监理人员情况统计信息和经营情况统计信息。部分单位存

在设备监理人员情况统计信息、经营情况统计信息填报不规范、不

完整、不准确等问题。 

（五）个别设备监理单位登记信息不准确。个别设备监理单位

联系人信息不准确；部分设备监理单位登记的管理手册信息不准确。 

三、处理决定 

依据《设备监理单位行业自律管理规范》（公告〔2020〕第 16

号）、《中国设备监理协会诚信自律工作委员会工作规则》（中设协

通字〔2025〕78号），中国设备监理协会诚信自律工作委员会做出

以下处理决定： 

1.对连续两年未按要求开展企业自查并提交《自查报告》的设

备监理单位，按《设备监理单位行业自律管理规范》第十一条（六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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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以注销登记。 

2.对暂停登记满一年的设备监理单位，按《设备监理单位行业

自律管理规范》第十一条（六）予以注销登记。 

3.对 2025 年未按要求开展企业自查并提交《自查报告》的设

备监理单位，按《设备监理单位行业自律管理规范》第十四条（三）

暂停登记，整改合格后 3个月恢复登记。 

4.对 2025 年不符合设备监理专业技术人员数量要求的设备监

理单位，按《设备监理单位行业自律管理规范》第十四条（一）限

期 3个月内完成整改，未完成整改的按规定给予相应处理。 

5.对连续两年不符合设备监理专业技术人员数量要求的设备

监理单位，按《设备监理单位行业自律管理规范》第十四条（二）

暂停登记，整改合格后恢复登记。 

6.对 2025 年因设备监理专业技术人员登记过期，设备监理专

业技术人员数量不符合要求的设备监理单位，按《设备监理单位行

业自律管理规范》第十四条（一）限期 3个月内提出整改措施或方

案，未按期提出整改措施或完成整改的按规定给予相应处理。 

7.对连续两年因设备监理专业技术人员登记过期，设备监理专

业技术人员数量不符合要求的设备监理单位，按《设备监理单位行

业自律管理规范》第十四条（二）暂停登记，整改或整改方案通过

验证后恢复登记。 

8.对登记信息不准确的单位，要求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完

成整改；《自查报告》中未填报业务信息、人员经营统计数据填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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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规范的设备监理单位，要求制订纠正措施，并予以改进。 

9.对自律检查中发现不符合的，协会秘书处通过邮件形式将

《诚信自律工作委员会检查结论》发送至各设备监理单位联系人邮

箱，告知存在的问题和整改要求。 

 

 

 

中国设备监理协会 

2025年 11月 5日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质量发展局  

中国设备监理协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 11月 5日印发 

录入：马海亚          校对：姚业强 


